
《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在科技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若干措施》政

策解读

为进一步激发女性科技人才创新活力，推动女性科技人才在创新

驱动发展、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中发挥更大

作用，近日，科技部会同全国妇联等 12家部门印发《支持女性科技

人才在科技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若干措施》（国科发才〔2021〕172

号，以下简称《若干措施》）。针对《若干措施》中公众关心的有关

问题，解读如下：

1.问：请介绍出台《若干措施》基于什么背景？

女性科技人才是科技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科技事业

十分重要的力量，撑起了我国科技事业半边天。科技部、全国妇联积

极推动女性科技人才队伍建设。2011 年，两部门印发《关于加强女

性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国科发政〔2011〕580 号），从增加

女性科技人才储备、扩大科技领域女性就业机会、促进女性高层次科

技人才发展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为推进女性科技人才队伍建

设发挥积极作用。

近年来，我国女性科技人才队伍规模逐步扩大、结构不断优化、

能力显著提升，在基础理论、应用技术、工程实践等各个方面作出杰

出贡献，充分彰显出巾帼力量。但从总体上看，女性科技人才在科技

创新中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一是高层次女性科技人才仍较为缺乏。目前，全国科技工作者中

女性占比约 45.8%，但随专业技术职务的提高，女性占比逐级减少，



女性科技领军人才匮乏，“剪刀差”现象较为突出。2019 年，中国

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女性占比分别为 6%和 5.3%。有关国

家级人才计划入选专家学者中，女性占比仅为 10%左右。

二是女性科技人才在职业发展中仍面临瓶颈问题。在科研项目资

助方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研究数据表明，随着项目层次与难度的

升高，女性获得资助的比例明显降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中，女性项

目负责人和课题负责人占比也有较大提升空间。在科技决策方面，女

性科技人才参与国家重大科技战略咨询、科技政策制定等活动较少，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国家科技奖励、国家人才计划等各类评审评估工

作中，女性专家的比例还不高。在科研学术网络方面，面向女性科技

人才的科研学术网络规模相对较小、资源相对不足，在科技领域全国

性学会、协会、研究会等任职的女性比例较低。超过 30%的女性科技

人才反映，因缺乏学术交流机会，自身能力建设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

影响科研表现和产出。

三是生育友好型科研环境有待提升。女性科技人才面临工作与家

庭的双重压力，可支配科研工作时间无法保证、生育期和职业发展上

升期时间重合等现实问题对女性科技人才职业发展造成较大影响。科

研单位相关考核评价与岗位聘用缺乏对孕哺期女性科技人才的特殊

政策支持，影响女性科技人才的职业发展延续性。弹性工作制、母婴

室、儿童托管服务等支持孕哺期女性科技人才的配套措施有待进一步

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女性科技人才肩负新使命新任

务，亟需通过系统性政策安排，为女性科技人才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环

境，引导全社会大力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参与科技创新事业，充分激发

女性科技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2.问：《若干措施》推出了哪些主要措施？

《若干措施》坚持性别平等、机会平等，从培养造就高层次女性

科技人才、大力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创新创业、完善女性科技人才评价

激励机制、支持孕哺期女性科技人才科研工作、加强女性后备科技人

才培养、加强女性科技人才基础工作等 6 个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 16

项具体措施，为女性科技人才成长进步、施展才华、发挥作用创造更

好政策环境。

在“培养造就高层次女性科技人才”方面，《若干措施》着力解

决女性科技人才在科技资源获取、科技决策参与度、国际科技交流合

作、科研学术网络、高级职称女性科技人才退休政策执行等方面面临

的障碍，畅通女性科技人才职业发展路径。

在“大力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提出

要扎实开展“科技创新巾帼行动”，支持女性科技人才投身高质量发

展，加大对女性科技创业者的支持力度，培育更多女性科技企业家。

在“完善女性科技人才评价激励机制”方面，《若干措施》在女

性科技人才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计划、两院院士增选、加大对女性科

技人才的奖励力度、建立有利于女性科技人才发展的评价机制等方面

作出安排，激励女性科技人才把握发展机遇、追求卓越。



在“支持孕哺期女性科技人才科研工作”方面，针对女性科技人

才肩负家庭和生育压力等现实问题，《若干措施》通过设立女性科研

回归基金、延长评聘考核期限、实行弹性工作制等，帮助女性科技人

才不因孕哺期而中断科研事业，切实解决女性科技人才的后顾之忧。

在“加强女性后备科技人才培养”方面，《若干措施》针对不同

阶段学生群体，通过开展性别平等教育、鼓励女学生参与科技竞赛活

动、设置理工科专业优秀女大学生奖学金等措施，促进科技教育领域

的性别平等，激励广大女学生成长成才，引导更多女学生选择科研作

为终身职业。

在“加强女性科技人才基础工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各级

各类科技创新规划和相关政策制定要充分考虑性别差异和女性特殊

需求，具备条件的要专门部署；要研究建立女性科技人才数据指标体

系并纳入国家科技统计，持续开展“科技与性别”研究，为进一步完

善女性科技人才政策提供支撑。

3.问：《若干措施》主要有哪些政策突破点？

《若干措施》以充分激发女性科技人才创新活力为目标，提升政

策的系统性、精准性、可行性，主要政策突破点如下。

一是支持女性科技人才获取科技资源，提高科技决策参与度。为

解决女性获得科研项目资助机会相对较少、在科技决策中参与度有待

提高的问题，《若干措施》提出要支持女性科技人才承担科技计划项

目、更好发挥女性科技人才在科技决策咨询中的作用。具体包括在若

干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探索设立女科学家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青



年科学家项目适当放宽女性申请者年龄限制、进一步统筹研究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各类人才项目中女性科研人员的申请年龄、在国家科技活

动中提高高层次女性科技人才的参与度等。通过以上措施，保障女性

科技人才参与科技创新发展的机会均等。

二是完善女性科技人才评价激励机制。为提高女性科技人才的获

得感，《若干措施》坚持“同等条件下女性优先”的政策着力点，提

出要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计划、加大对女性科技人

才的奖励力度、建立有利于女性科技人才发展的评价机制。具体包括

国家人才计划适当放宽女性申报人年龄限制；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

院院士增选中，鼓励提名更多优秀女科学家作为候选人，在同等条件

下支持女性优先入选；各类相关评选表彰中提高女性科技人才入选比

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中，执行同等条件下女性科研人员优

先的资助政策等。通过以上措施，帮助女性科技人才更好完成科研职

业发展的“优势积累”，避免因职业发展的某个阶段落后而影响后期

发展。

三是支持孕哺期女性科技人才科研工作。《若干措施》充分考虑

国家生育政策调整和女性特殊生理特点，提出要为孕哺期女性科技人

才营造良好科研环境、创造生育友好型工作环境。具体包括鼓励科研

单位设立女性科研回归基金；在考核评价、岗位聘用等环节，对孕哺

期女性科技人才适当放宽期限要求、延长评聘考核期限；鼓励高等学

校和科研院所等实行弹性工作制、建设母婴室、提供儿童托管服务。



通过以上措施，减少和避免女性科技人才因生育影响乃至退出科研事

业。

4.问：下一步，如何抓好《若干措施》的贯彻落实？

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在科技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是全社会的共同

责任，既需要广大女科技工作者自身不懈努力，也需要强化部门协同，

调动各类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形成工作合力。

下一步，科技部、全国妇联将会同有关部门抓好《若干措施》的

贯彻落实，明确任务分工，细化工作举措，加强执行情况监测评估，

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切实解决女性科技人才在职业发展中面临的

堵点痛点难点问题，为女性科技人才在新时期科技创新主战场中发挥

更大作用营造更好环境。希望广大女科技工作者坚持“四个面向”，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本职、勇攀高峰，积极投身科技创新主战

场，在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